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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效果实证研究
———以C市基层法院３０７６件认罪认罚案件为分析样本

汤火箭　郝廷婷　陶妍宇

摘要:自我国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效果逐步显现.但以问题为

导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观察司法实践后发现,依然存在速裁程序未得到充分适用、简易程序功能定位模糊、
程序选择及转换不规范、普通程序功能发挥不到位、自愿性审查流于形式等突出问题.因此,应顺应刑事审

判程序繁简分流的改革趋势,以针对性、精细化的思路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不断提高速裁程序的全

流程速度,在认罪认罚危险驾驶罪案件中试点书面审理机制,充实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功能,完善自愿性审查机

制,从而在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中构建由简到繁的程序格局,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多层次分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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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刑事诉讼繁简分流从理论研究落实到

实践应用.以认罪认罚作为案件分流的标准,配备繁简适当的司法资源,体现在审判程序中则是构建

了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三级递增的刑事审判程序模式,其目的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

一.然而从C市基层法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实行一年来① 审理的３０７６个认罪认罚案件可以发

现,在保留普通程序相对精密优势的基础上,学理统称为简式审判程序的速裁与简易程序的分流效果

优势还未能充分发挥,不仅未能显现出改革所期待的多元化程序分流效果,在基本的“速裁→简易→
普通”三级程序格局中亦未完全体现出分流层次.因此,有必要从更为精细化的角度完善我国的认罪

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机制.

一、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效果的现状

本次研究选取的案件样本覆盖了C市所辖全部区域,以２１个② 基层法院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数为统计口径,对３０７６个案件展开全样本分析.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４条第一款明

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应当签署具结书,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均以法院裁判文书中载明已签

署具结书为审判程序中的制度适用标准,以体现实证研究的客观性.

１．速裁程序的分流效果

样本案件中适用速裁程序的为２２３１件,占７２５３％.仅从此占比看,程序分流效果基本符合制度

设计初衷.但将其置于刑事审判整体视角下,速裁程序对刑事案件的分流效果还应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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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统计区间为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因此以

该制度实施一年为统计时间区间.

②　本文涉及C市基层法院的数据均不包括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挂牌成立的S省自贸区人民法院(TF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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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危险驾驶罪等认罪认罚简单案件适用速裁程序的比率不够高.从C市来看,样本案件中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３年以下刑罚的简单案件占９７６３％.在应然状态下,这部分案件均可适用速

裁程序.而样本案件中的速裁程序适用率为７２５３％,其中占比最高的危险驾驶罪速裁程序适用

率也不到８０％(见表１).将C市数据与其他市对比发现,C市速裁程序适用率已属较高水平.以

案件数位居全国前列的广东省为例,２０１９年该省刑事案件总数为１３０２３９件,认罪认罚案件数为

５０６２０件,速裁程序案件数为１２１４２件,占比仅为２３９８％①.可见,即使是危险驾驶罪等认罪认罚

简单案件,也有相当部分案件未适用速裁程序,这一情况与审判程序分流、优化司法资源的立法目

标尚有差距.

表１ C市基层法院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实然与应然适用率对比表(单位:件)

速裁程序 危险驾驶罪 盗窃罪 毒品类犯罪 三类合计 样本总计

实然适用
件数 １４２２ ４４５ １６７ ２０３４ ２２３１

占比 ７８．６５％ ７０．０８％ ６６．８％ ７５．５２％ ７２．５３％

应然适用

(有期徒刑３年以下)

件数 １７９３ ６２９ ２３５ ２６５７ ３００３

占比 ９９．１７％ ９９．０５％ ９４％ ９８．６６％ ９７．６３％

第二,速裁程序适用率与刑事简案的可适用空间明显不匹配.C市基层法院作为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非试点地区法院,在制度正式实行第一年,C市基层法院的总体适用率为１８７８％,比全国试点

法院试点期间５３６８％②的平均适用率低,但高于全国基层法院１０４７％③的平均适用率.适用该制

度的３７个(类)罪名中,主要为危险驾驶、盗窃、非法持有毒品等手段单一、被判处一罪的１４类常见多

发犯罪.在本研究统计数据口径内,C市这１４类犯罪总数为１５４４７件,占同期刑事犯罪总数１６３７３件

的９４３４％.但C市适用速裁程序的仅为样本案件中的２２３１件,意即速裁程序适用率仅为１４４４％.
虽然制度实施第二年S省法院、C市基层法院制度适用率已经显著提升,分别为４３５０％、４３２７％④,
速裁程序审结刑事案件的数量也相应提高,但是与速裁程序适用预期仍然有较大差距.那么,剩余的

大量可适用速裁程序却未适用的案件都是由于“被告人不愿意认罪认罚”或“未同意适用速裁程序”这
两个原因吗? 从现有样本数据无法得出结论,但从认罪认罚的明知性以及８０％左右的简单案件适用

该制度的预期上来讲,答案应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速裁程序还未达到其分流刑事案

件效果的上限.
第三,基层法院对速裁程序的适用具有选择性偏好.第一种是偏好适用速裁程序,适用率接近

１００％;第二种是偏好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平均适用率达９０％以上;第三种是速裁程序为主,简
易程序为辅,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平均占比分别为８２２３％、１６９１％,其中有７家基层法院仅适

用速裁和简易程序;第四种是速裁和简易两种简式审判程序均等适用.然而,样本案件显示,程序

选择差别较大的法院之间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类型并无繁简差别.有的基层法院对本可适用速裁

程序的案件用了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导致速裁程序未发挥其应有的分流功能,还有的基层法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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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课题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于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总结报告»,载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

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１页.
数据来源于元典智库查询计算.首先,统计口径为关键词“刑事”“结案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Ｇ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基层人

民法院”,查询到７７８００２件;其次,统计口径为关键词“刑事”“结案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Ｇ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基层人民法

院”“具结书”,查询到８１４７０件,后者与前者相除,得出全国基层法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１０４７％.下述来源于元

典智库数据的计算方式均同本注,查询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数据来源于S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年１Ｇ９月全省法院诉源治理实质化工作情况表”.



至对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的所有认罪认罚案件均未适用速裁程序.由此观之,在速裁程序并无明

确适用标准的情况下,基层法院主观偏好对程序选择的影响程度较高,这不符合审判程序分流以案

件繁简为客观标准的要求.

２．简易程序的分流效果

样本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有７７７件,占２５２６％,与速裁程序合计占比高达９７７９％.从适用

比例看,简易程序的适用呈现了一定分流梯度,但经过细致的案件解构分析可以发现,简易程序价值

定位与功能发挥都不够理想.
第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的刑罚与速裁程序差别不大.在３０７６件样本案件

中,共有 被 告 人 ３２０３ 人,被 判 处 的 主 刑 有 管 制、拘 役、有 期 徒 刑、罚 金,占 比 分 别 是 ０６９％、

５５８８％、４３０８％、０３４％.从刑罚幅度来看,无论简易程序还是速裁程序,均以低刑期、低罚金为

主,很少判处管制和单处罚金.在拘役刑中,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判处的平均刑期均为２个月左

右;在有期徒刑中,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判处的平均刑期均在１年以下,分别约为１２个月、７个月;
在罚金刑中,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判处的罚金均在１万元以下,平均额分别为７２０４元、３６６２元(具
体见表２).从平均值上看,认罪认罚案件中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呈现出一定的分流梯度,但适用

简易程序判处刑罚的８８５个被告人中,有３５５人被判处拘役,占比４０１１％,有２９８人被判处有期

徒刑３个月以下,占比３３６７％,这合计７３７８％的被告人应可适用速裁程序,再次印证了速裁程序

的分流功能未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表２ C市基层法院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刑罚对比表

适用缓刑人数 拘役平均刑期 有期徒刑平均刑期 罚金平均额

速裁程序 １０１６人 ５８．１８天 ７．１７月 ３６６２元

简易程序 ２４７人 ６５天 １１．８２月 ７２０４元

第二,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与速裁程序区分不大.理论上,刑事案件程序分流的本质是根据案件

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分配司法资源,从而达到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尊重诉讼规律的目

的①.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共同分流８０％的刑事案件,又根据这８０％案件的相对繁简程度,对适用简

易程序的案件难度有所侧重,以此形成分流层级.但简易程序应当在８０％的简单案件中分流哪些案

件类型,从法律规定上看与速裁程序没有明显区分.笔者尝试参考以可能判处“有期徒刑３年以下”
作为划分标准的普遍认识②.然而,从样本案件来看,简易程序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标准,似乎

并不符合“普遍认知”.在共计１４类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抢夺抢劫

罪、寻衅滋事罪、职务侵占罪５类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相对更高(见表３),其中,诈骗罪、非法拘禁罪、
“两抢”罪判处有期徒刑比例极高且均为１年以上,个别有期徒刑１年以下的案件也为２人以上共同

犯罪案件.而寻衅滋事类案件要么为多人共同犯罪,要么存在数罪.由此可见,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

的认罪认罚案件在类型上是相对复杂或判处刑期较重的案件,但其分流标准并不是单纯以有期徒刑

３年作为分界线,实际上是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１ ２年的案件中,结合该罪的犯罪特点来综合判断繁

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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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永忠等:«刑事诉讼程序分流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１２页.
在刑事案件及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尚未形成关于繁案、简案的精准定义,但学术领域中普遍将刑

期３年以下的案件归类为简案.



　　 表３ C市基层法院各类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程序统计表(单位:件)

序号 罪名 总数 速裁程序 简易程序 普通程序 速转简 简转普 速转普

１ 危险驾驶罪 １８０８ １４２２ ３６６ ３ １３ ２ ２

２
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１８ １４ ３ １ ０ ０ ０

３ 盗窃罪 ６３５ ４４５ １７２ １１ ５ １ １

４ 妨碍公务罪 ３８ ２５ ９ ２ １ １ ０

５ 非法持有枪支罪 １９ １３ ５ １ ０ ０ ０

６ 毒品类犯罪 ２５０ １６７ ８１ １ ０ １ ０

７ 故意伤害罪 ６１ ３５ ２３ ２ ０ １ ０

８ 赌博类犯罪 ３３ １８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９ 性侵类犯罪 ４８ ２４ １９ ２ ０ ３ ０

１０ 诈骗罪 ３４ １６ １７ １ ０ ０ ０

１１ 非法拘禁罪 ９ ４ ４ １ ０ ０ ０

１２ “两抢”类犯罪 ２３ ９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３ 寻衅滋事罪 ３５ １２ １９ ３ １ ０ ０

１４ 职务侵占罪 １４ ３ ８ ３ ０ ０ ０

１５ 其他 ５１ ２４ ２２ ５ ０ ０ ０

合计 ３０７６ ２２３１ ７７７ ３６ ２０ ９ ３

　　注:为行文方便,表中有些罪名为类称.

第三,简易程序承上启下的分流作用发挥不到位.根据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分流结构和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认罪认罚案件,除被告人反悔外,理应均由简易程序兜底解决,基本

不可能有案件进入普通程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C市基层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３６个案件

中,仅５个案件判处有期徒刑３年以上,其余均为３年以下,甚至有５０％以上为有期徒刑１年以下或

拘役.而简易程序承上启下作用更具发挥空间的是在程序转换规则中,但发生程序转换的３２个样本

案件中,也有３个案件跳过简易程序,从速裁程序直接转为了普通程序(见表３),且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并未改变,由此也反映出转换规则的适用乱象.如某基层法院同时期有两个危险驾驶罪的认罪认罚

案件,在适用速裁程序过程中均出现被告人不同意适用该程序情形,而最终程序转换结果却并不相

同,一个①转为简易程序,判决拘役２个月并处罚金３０００元;另一个②则转为普通程序,判决拘役１个

月并处罚金３０００元.无论是案件类型、犯罪情节还是程序转换理由几乎一致,可转换程序却大相径

庭,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判决刑罚结果甚至比转换为简易程序的案件还轻.可见,简易程序在认罪

认罚案件的程序转换规则适用上并未严格发挥其过滤功能.

３．普通程序的分流效果

在样本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的仅３６件,占比仅为１１７％,加上“速转普”３件、“简转普”９件,最
终适用普通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共计４８件.从此数据看,一方面,程序简化效果基本符合制度设计

初衷.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基本未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这与所有

案件均可适用该制度的立法设计并不相符.
第一,普通程序的适用存在随意性.对重大、疑难、复杂及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的

诉讼权利,便于查明案件事实从而准确适用法律,应实行庭审实质化审理.简单案件没有实质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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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庭审实质化并无存在的必要和空间①.普通程序设计了精密的庭审规则,程序环节较多、诉讼参

与人员较多、耗费时间较长、法院投入的法官人数也相对较多,其适用案件的范围已被严格限制,这是

刑事审判程序分流的主要原因所在.在样本案件中,最为明显的是最显著轻微的危险驾驶类案件,有
３件直接适用了普通程序,另有２件经过转换适用了普通程序.在适用普通程序较多的盗窃类案件

中,仅有１件案件判处有期徒刑３年以上,为５年６个月,１件案件判处有期徒刑１年,其余９件均为

有期徒刑１年以下.可见,实践中不少轻微、简单的认罪认罚案件没有适用速裁或简易程序,反而适

用的是普通程序,但判处的刑罚也是低刑期,这导致大量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本可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

案件适用了普通程序,从而压缩了简易程序的适用空间.
第二,认罪认罚案件普通程序的庭审功能未充分发挥.从审理天数上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

显提高了普通程序刑事案件的审判效率,在３０７６件样本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平均

审理天数为４０６５天.而C市基层法院２０１９年实行庭审实质化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９３１８
天.这印证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减少司法资源消耗、促进“阶梯式”诉讼程序体系构建的作用,但其程

序的简化上则处于“不简不繁”状态.审理认罪认罚普通程序案件,基层法院多是按照各自对制度的

理解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有的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甚至并未核实具结书签署情

况.同时,为了提高庭审效率,体现认罪认罚案件普通程序的庭审从简,法庭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审查

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有些法官在确认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情况下,会因为被告人对事实

及证据的自认而在客观上隐形降低证明标准.
上述实证研究所选案件样本均来自C市,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过千万的新一线城市,其经济发展、人

口数量、案件数量以及所辖基层法院数,均处于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开放性及包容度较高,其刑事审判

现状在全国具有显著代表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非试点地区中具有较高的样本价值,对于认罪认罚案

件审判程序分流效果的观察具有可参考性.但严格来说,一个地区的样本相对全国而言只是局部性与抽

样性的数据,并不一定能反映全国的状况,且受数据采集标准以及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可能与其他研究

的数据存在矛盾,但该数据基于原始材料的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

二、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问题的主要原因

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虽取得一定效果,但将其置于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中时,其分流实践与

制度设计初衷仍然存在上述偏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１．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的立法差别不明显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４条之规定,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相互交叉且有所重合:在
适用范围上都包含了“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证明标准上两者均为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条件上都要求被告人认罪且对程序的适用没有异议;庭审流程上虽然明

确规定速裁程序可以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但简易程序同样不受法庭调查以及法庭辩论的限

制.界限的不清晰导致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在程序选择上更多考虑质效考核下的审限及案件风险防控.

２．程序转换规则不明确,且被告人不具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

法律规定速裁程序转换时,未对速裁转简易或速裁转普通的适用条件进行区别.虽然«关于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４８条对法律规定作出补充,由此降低了程

序转换情形混淆的判断困难,但对有关情形的规定还是概括而言,如仅“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这一项

就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如否定有罪供述、认罪但否定罪名、认罪但否定具体情节、否认不影响定罪的部

分事实等,并不一定都需要转为普通程序.２０１８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更加注重对被告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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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选择上的权利保障,但在程序的主动适用和转换程序的选择上,仍然由法院决定或检察院建议.
而被告人如果并未充分认识到各程序之间的法律规定、内容差别以及适用后果,就很难真正行使其程

序选择权,实现其尽早脱离诉讼、完成服刑、重返社会的期待.

３．简案庭审功能不明确

对于简单案件,庭审功能是否依然是查明事实,此问题在实践中比较困惑.我国对于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简单案件,虽然可以不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仍然强调不能降低证明标准①,要求法官

查明事实,因此认罪认罚案件也得开庭审理,而庭审对自愿性、明知性进行调查及事实审查的方式方法却

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庭审功能不明确,在无必要按照实质化要求开展庭审的情况下,若省略关键环

节,庭审又缺乏内容.为降低事实查明不清的风险,大部分法官的选择路径是,不管是速裁程序、简易程

序还是普通程序,均在形式上履行一遍完整的庭审流程,这又导致了各审判程序除审限外差别不明显.

４．速裁、简易、普通程序均缺乏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

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是程序分流的正当性基础,但据样本案件庭审笔录反映,庭审自愿性审查环

节极为简单,并未被严格作为一个审查对象对待.其中,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基本上未体现认罪认罚自愿

性以及具结书签署情况的审查,部分进行了审查的简易程序案件,其庭审过程与速裁程序几乎没有区别.
大部分案件自愿性审查过程主要由两句话构成:“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是否清楚,有无异

议?”“认罪认罚具结书及证据清单是否为本人自愿签署?”审查相对充分的法院会增加“相应法律后果是

否清楚?”“签署时有没有值班律师在场?”两个问题.被告人一般只回答“是”或者“没有异议”.整个审查

过程基本流于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包括自愿性、明知性以及明智性的判断.即使

大部分被告人对自己签署具结书的行为具备明知性,从而推断其具有自愿性,然而被告人是否充分认识

到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是否具有明智性,则难以通过形式审查方式予以查明.

三、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机制的对策建议

我们应顺应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的发展趋势,以针对性、精细化的思路来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

判程序,从而在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中构建由简到繁的程序格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

多层次分流体系.

１．在特定案件类型中增设更为简化的审理程序

对危险驾驶罪认罪认罚案件试点运行书面审理机制.首先,这类犯罪案件的特点使书面审理具

有可行性.实践中多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绝大部分案件为单车事故,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较

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基本没有犯罪事实争议;涉案人员主观态度较好,认罪服法积极且

希望尽早结束诉讼程序;审前强制措施多为取保候审,判决结果缓刑较多且刑期较短.综合以上特

点,法官一般仅需考虑被告人的量刑,危险驾驶罪案件开庭审理的意义不大.其次,该类犯罪发案数

量使书面审理具有必要性.近年来,危险驾驶罪案件数不断攀升,占比由２０１８年的２１８６％上升至

２０１９年的２７０８％②,已超过盗窃罪跃居刑事犯罪数首位.可以说,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办理对提升整

个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起着关键作用.最后,确立书面审理的主要步骤.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提

出精准合理的量刑建议并与犯罪嫌疑人达成量刑协议;检察院向法庭提交有关量刑的犯罪事实证明

材料、认罪认罚具结书、协商过程记录、值班律师意见等书面材料;法官依据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理.
若对材料有疑问,可视情况通知值班律师、被告人、检察官进行询问.若认为对形成准确判断有障碍

的,可以直接通知检察院及被告人转为速裁程序开庭审理;法官书面审理后,决定是否采纳量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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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纳的话可直接作出相应刑罚裁判,不予采纳的则转为速裁程序开庭审理;裁判结果送达被告人及

检察院.被告人不服该结果的,应在收到处罚令一周内向法庭提出异议,一周届满未提出异议的处罚

令即生效,由法院通知公安机关或社区执行刑罚.
２．以精细化规则构建认罪认罚案件由简到繁的程序格局

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刑事案件各程序的适用条件及范围,将其分为更为精确的六个层次:一是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且同意适用书面审理程序的危险驾驶罪案件,应当由审查起诉机关向法院

申请处罚令,法院依法进行书面审理;二是认罪认罚且犯罪情节较轻微,依法可能判处有期徒刑１年

以下、拘役、管制的除适用书面审理以外的案件,以及属于书面审理适用范围但被告人不同意书面审

理的案件,应当适用速裁程序审理;三是认罪认罚且可能判处１ ３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适用速裁

程序或简易程序审理;四是认罪认罚但可能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优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五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影响较大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的案件,即使认罪认罚也应当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庭审实质化审理,同时应注意慎重把握量刑从宽;六
是对于不认罪认罚的重大案件、重罪案件应当进行庭审实质化审理,并依法从严把握量刑.此外,对
于认罪但不认罚的,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及证据情况等综合判断,选择适用简易或普通程序.在梳理了

各程序适用的区分标准之后,还应按照常见类案性质、案件数量等情况,对各程序分类分档提出相应

比例要求,并以此设置合理的质效考评指标,推动各程序的规范适用.
３．细化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与其他程序之间的转换规则

第一,对于检察院移送起诉后认为被告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一般属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实
践中基层法院普遍会报送审判委员会讨论,应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实质化审理.第二,对于审判认为不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法官可依据现有证据以及“免处”情节程度进行判断,应转为简易程序审

理,需要报送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应转为普通程序.第三,关于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应明确是

指受刑讯逼供、欺骗、诱导、无值班律师等程序违法导致的违背意愿,应当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庭审实质

化审理,认罪但不认罚的案件转为简易程序.第四,对于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若否定有罪

供述、认罪但否定涉及影响定性的具体情节,应当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庭审实质化审理;若对指控事实

和证据无异议,仅对罪名提出异议的,应当转为简易程序.第五,对于经法院审查认为量刑建议不当

或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案件,应由法院建议检察院调整,检察院不同意或调整后法

院仍认为明显不当的,以及调整后被告人、辩护人无法达成新的量刑协商的,可进行程序转换,转为简

易程序审理.第六,辩方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产生或发现足以影响量刑的情节,被追诉人一方能与控

方达成新的量刑协议的,应继续适用速裁程序.
４．明确不同程序庭审功能的差异性并加强自愿性审查

普通程序的价值取向是公正,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是兼顾公正与效率,而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应为

效率①.速裁程序应充分凸显其功能定位,将庭审重点放在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

性;简易程序应基础事实审查与自愿性审查并重,不能因为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就放松事实审查的标准,
具体审查方式可参照“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简化行之;而对于普通程序,其发展目标应当是逐步强化当

事人主义,实现控辩平等,加强庭审对抗,规范证据规则,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程序正义②.考虑到普通程

序审理范围已限定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影响较大或可能判处无

期徒刑、死刑的认罪认罚案件,这类案件的性质严重性决定了被告人认罪认罚主要体现在实体从宽上,即应

按照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审理,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再将认罪认罚作为量刑情节进行审查.
５．在各审判程序中均加强自愿性审查

对庭审中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方式和认定标准进行统一,建立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环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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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被告人自行陈述犯罪情况、犯罪情节及后果等方式强化基础事实审查;被告人应自行陈述认罪认罚

量刑协商过程,法官应审查签署具结书时的同步录音录像情况,询问具体问题,以类案裁判结果向被

告人进行量刑对比和解释,明确其是否认可量刑协商,加强对自愿性、明智性的实质审查.

四、结语

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分流机制应当被置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案件流程体系中,考虑其制度设

计的合理性、运行实施的可能性、实现制度初衷的有效性.通过对C市基层法院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

序分流实施效果的考察发现,目前较预期效果还有一定距离.无论是源于立法的不完善还是受限于

理论体系的不成熟,它们都直接导致基层司法人员适用简式程序审结简单刑事案件中的风险顾虑.
而任何一项诉讼制度的良性运转,必须从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共同努力.基于此,本文在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作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探索,但囿于所涉内容的繁杂以及分析样本的有限,多有未细论之处,
希望通过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以及我国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问题,进行

更为细致的研究,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

AnEmpiricalStudyontheEffectofDiversionofTrialProcedure
of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Cases

—Taking３０７６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Cases
fromCityCGrassrootsCourtsasSamples

TangHuojian　HaoTingting　TaoYanyu
(LawSchool,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６１００００,P．R．China;

PengzhouPeoplesCourt,Chengdu,６１１９３０,P．R．China)

Abstract:Sincetheestablishmentofthesystemofleniencyonadmissionofguiltyandacceptanceof
punishmentinourcountry,theeffectofthediversionofsimpleandcomplicatedcasesintrialproceＧ
durehasgraduallybecomeprominent．However,afterobservingjudicialpracticethroughempirical
researchmethods,therearesomeoutstandingproblems,suchasinsufficientapplicationoffastＧ
trackprocedure,vaguefunctionorientationofsummaryprocedure,irregularselectionandtransforＧ
mationofprocedure,theinadequatefunctionofformalprocedureandformalityofvoluntaryreview．
Weshouldfollowthetrendofthedevelopmentofthediversionofsimpleandcomplicatedcasesin
criminaltrialprocedure,perfectthetrialprocedureofthe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cases
inatargetedandrefinedwayofthinking,andcontinuouslyimprovethespeedofthewholeprocess
ofthefastＧtracktrialprocedure,takethetrialoftheriskdrivingcrimeinguiltyandacceptanceof
punishmentcasesaspilotprojectinwrittentrialmechanism．Thetrialfunctionofconfessionand
punishmentcaseswillbeenriched,thevoluntaryreviewmechanismwillbeimproved,toconstructa
multiＧlevelproceduralpatternofthediversionoftrialprocedureof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Ｇ
mentcases,furtherimprovethemultiＧleveldiversionsystemofcriminalprocedureinChina．
Keywords: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cases;FastＧtracktrialprocedure;Diversioneffect

[责任编辑:李春明]

３６

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分流效果实证研究


